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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115年度獎勵參加客語能力認證績優團體實施計畫 

115年1月9日府客文字第1140370292號函頒 

一、 計畫目的：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立組團參加客語能力認證之績優典範，

提升各界一同報考認證之意願及合格率，發揮激勵及標竿學習之效果，特

訂定本計畫。 

二、 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以下簡稱本府客家局）。 

三、 參加對象及組別： 

(一) 本府所屬機關及事業機構、本市區公所、學校、公司行號、醫療院所、

農漁會、依法登記或設立之法人及團體。 

(二) 配合客家委員會辦理之客語能力認證各級別考試，依下列組別報名。 

1、市府機關組：本府所屬一級機關（包含所屬二級機關）及事業機構。 

2、公所組：本市各區公所。 

3、學校組：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 

4、其他組：非屬上開三組別之本市境內公司行號、醫療院所、農漁會及

依法登記或設立之法人、團體等。 

(三) 每一單位成員須至少10人。 

(四) 認證地點限桃園考區。 

四、 評比項目： 

(一) 到考率： 

1、前三名：報名單位之到考率須至少達70%（小數點數字無條件捨去）且

由高至低排序（如到考率相同，名次並列）： 

(1)第一名：新臺幣(以下同)8,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一幀。 

(2)第二名：7,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一幀。 

(3)第三名：6,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一幀。 

2、進步獎：同一報名單位之到考率須至少達70%（小數點數字無條件捨

去）且較前一年度增加至少3%者，頒發1,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一幀。 

(二) 合格率： 

1、前三名：報名單位之合格率須至少達60%（小數點數字無條件捨去）且

由高至低排序（如合格率相同，名次並列）： 

(1)第一名：1萬元等值禮券、獎狀一幀及桃園客庄一日遊尊榮行程（限



2 

報名單位之主要推動者1人及通過認證人員）。 

(2)第二名：9,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一幀。 

(3)第三名：8,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一幀。 

2、進步獎：同一報名單位之合格率須至少達60%（小數點數字無條件捨

去）且較前一年度增加至少3%者，頒發2,000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一幀。 

(三) 桃園客庄一日遊尊榮行程由本府客家局另行安排，邀請獲獎單位具資格

者免費參加（限團進團出），無法參加者以棄權論。 

(四) 獎項由本府客家局安排於公開場合頒贈。 

(五) 各獲獎單位須推派一位代表人，負責行政聯繫及禮券領取等事宜，並應

自行釐清獎項之分配，如有爭議概與本府客家局無涉。 

五、 報名及評比方式： 

(一) 報名程序： 

1、已參加「桃園市政府115年度補助團體報考客語能力認證實施計畫」並

獲核定補助之單位，因已於本府客家局「桃園客語開班及認證獎勵平

臺」（以下簡稱指定平臺）登錄團體考生資料，故僅須於各級別認證成

績放榜後15日內上傳考生成績單電子檔。 

2、未參加「桃園市政府115年度補助團體報考客語能力認證實施計畫」之

單位，須於各級別認證報名截止後15日內至本府客家局指定平臺填寫

團體報名考生資料，並於成績放榜後15日內上傳考生成績單電子檔。 

3、完成上開報名程序即同時取得「到考率」及「合格率」評比資格。 

4、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得不予受理；表件不全者，得通知報名單位限

期補正，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得不予受理。 

(二) 評比方式： 

報名截止後，指定平臺即關閉登錄及上傳功能，本府客家局逕依指定平

臺登錄之資料進行評比。 

六、 報名單位應確保提供資料之真實性及正確性，如有錯漏及違反本計畫規定

者，須自負一切行政及法律責任。本府客家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其

獲獎資格，追繳其已獲獎項，並得依法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七、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客家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若經費用罄即停止

辦理。 

八、 本計畫奉本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